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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第十三點，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第十三點規定

署　　長　蔡孟良

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照顧服務員用人單位自訓自用訓練計畫第十三點修正規定

十三、訓練單位為招訓宣導之文宣應由地方政府統一規範，且應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

一規定；招訓簡章之文宣併同訓練計畫送地方政府審核後，始得刊登，並應載明地

方政府授權招訓字號以及經費來源為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補助。

　　　　　訓練單位應編製參訓學員服務手冊，並與參訓學員簽訂職業訓練契約書（如附

件八），使學員充分瞭解參訓之權利義務，並獲得學習、申訴管道及各項輔導服務

等相關資訊。

　　　　　學員以失業者身分參訓，於參訓期間另由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申報參加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情事，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經查確有工作事實者，應認定為非失業者，依規定辦理離、退訓，並以加

保日前之最後一次參訓日為離、退訓日。

　（二）經查無工作事實者，應由學員本人出具證明，且訓練單位應就其加保情形

通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查處，並同意依原適用對象別繼續參訓。

　　　　　訓練單位應於學員參訓當日，為學員辦理參加訓字號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事宜，並於學員離訓、退訓、完訓或結訓當日辦理退保作業。

　　　　　訓練單位未依前項規定為學員辦理相關保險，學員因此所受之損害，由訓練單

位賠償。

　　　　　學員參訓當日，訓練單位應依規定核對其參訓身分及資格等行政作業事項，並

於開訓日次日起十日內將學員名冊及參訓證明文件函送地方政府。

　　　　　訓練單位應於開訓後十五日之次日起二個工作日內，檢送參訓學員職業訓練生

活津貼申請文件，供地方政府審查，如須補正資料者，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個

工作日內完成補正。

　　　　　訓練單位應配合資訊系統規範辦理之訓練課程、成績考核、就業成果、學員滿

意度調查等作業事項，以確保訓練資料之完整性；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對於

參訓學員之個人資料，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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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訓學員之訓後就業成效，訓練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結訓後請各用人單位於訓後一個月內依承諾之勞動條件僱用合格結訓學

員，並將結訓後學員就業類型、到職日期、就業單位名稱、地址、連絡方

式、工作職稱或條列摘述主要工作內容、工作薪資、個人聯絡地址及電話

等項就業成果及未就業學員之未就業原因登錄資訊系統。

　（二）訓練單位應辦理學員訓後就業職業與參訓職類關聯性之認定作業，並將認

定結果輸入資訊系統。訓後就業關聯性之認定原則如下：

　１、學員訓後就業之工作內容有運用到訓練職類相關技能或知識。

　２、學員訓後就業之行業別、職業別與參訓職類具相關性。

　（三）將學員訓後就業單位之類型（如：居家服務單位、社區、機構、醫院、其

他等類）登錄資訊系統，並由資訊系統將已結訓學員資料逕匯入衛生福利

部照顧服務員結訓人員管理系統。

　　　　　前項參訓學員之訓後就業成效登錄填報情形，地方政府應列入訓練單位日後申

請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之行政作業執行能力審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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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職業訓練契約書

立契約書人：

訓練單位：○○○（全銜）（以下簡稱甲方）

受訓學員：○○○（以下簡稱乙方）

訓練班別：○○年度第○○期○○○○班

乙方法定代理人：○○○

              【乙方如為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前開當事人基於確保訓練品質、訓練資源有效利用、保障受訓權益及維持訓練秩序等之需

要，經乙方報名參加甲方開辦之職業訓練，甲、乙雙方同意在訓練期間約定如下：

第一條  乙方於受訓期間應遵守甲方規定，完成訓練課程。

        甲方於訓練期間應對乙方之學科、術科訓練課程之學習結果及操行辦理評量。

第二條  乙方除核心課程採網路(線上)課程訓練者外，參加核心課程之出席率應達百分之

八十以上，並完成所有實作課程、臨床實習課程及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者，始可

參加成績考核。

乙方核心課程採網路(線上)課程訓練者，應於網路(線上)課程完成全數課後測驗，

並提供最近六個月內之線上學習證明，且需通過辦訓單位考核，始可參加實作課

程及臨床實習課程；並應於網路(線上)學習證明有效期內完成所有實作課程、臨

床實習課程及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者，始可參加成績考核。

第三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離訓(不含適應期內離訓)：

一、重大傷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或其他意外傷害，經公立醫院或

區域級以上私立醫療機構診斷證明，需長期治療。

二、家庭發生不可抗力之災變等重大事故，而無法繼續受訓。

三、奉召服兵役。

四、參訓期間達總訓練時數二分之一(含)以上，有適當工作機會而提前就業。

五、其他經委託甲方辦理訓練之機關認定。

前述所稱適應期，為開訓日起至核心課程時數達百分之二十之期間。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願無異議同意甲方得視情節，為退訓之處理：

一、於受訓期間，核心課程請假及曠課時數累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未能完成

所有實作課程、臨床實習課程及綜合討論與課程評量、或參訓期間行為不檢

情節重大、或訓期未滿二分之一且找到工作而未能繼續參訓。

二、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暨各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其他職前訓練或

在職訓練課程期間，以失業者身分同時參加本計畫之訓練課程。但參加各分

署在職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而以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身

分參加本計畫之訓練課程者，不在此限。

三、以偽造文書、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第四條  乙方以失業者身分參訓，於參訓期間經查獲有不符參訓資格、雇主或所屬機構為

投保單位為其申報參加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等情事，依下列

原則處理：

一、自始不符參訓資格，以撤銷參訓資格處理，且不得列入開訓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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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確有工作事實，應認定為非失業者，依規定辦理離、退訓。

三、如有受僱加保，卻無工作事實，應由乙方出具證明，且由甲方就乙方加保情

形，通報勞工保險局查處，並同意乙方依原適用對象別繼續參訓。

第五條  乙方對於訓練相關設施，應盡善良使用及管理之義務，如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

發生損害情事時，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六條  乙方為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獎助對象時，甲方應協助乙方申請相關補

助或津貼。

第七條  乙方經甲方依據第一條評量其訓練課程成績及操行皆合格者，甲方應發給結業證

明書，並依承諾僱用乙方。

第八條  有關學員差勤管理、申訴管道、離、退訓作業及參訓學員聲明書等相關訓練規定，

由甲方訂定學員手冊規定辦理，並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同等之效力。

學員手冊與本契約牴觸者，其牴觸部分以本契約為主。

以上契約條文經甲、乙方詳細閱讀後簽立，並各持正本一份，以茲遵守。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乙方：                    （簽章）

身分證號碼：                  出生年月日：

戶籍所在地：

乙方法定代理人：               (簽章)(未成年者須經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同意)

身分證號碼：

戶籍所在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訓練單位用印及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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